
青年就业见习生管理承诺书

我单位承诺如下：

                (单位名称)申报参加就业见习的人员（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-24岁登记失业青年）,均为符合条件的见习人员,我单位将为其提供见习岗位,并按月发放见习生活补助。

若未履行见习协议所规定的职责义务,未对见习生进行日常管理、考核,或是达不到规定要求,难以开展见习工作时,同意人才中心取消我单位见习基地资格。

不存在虚报、谎报见习生人数,不存在骗取、套取见习资金以及扣发截留见习生生活补助等违法违纪现象。如果单位出具虚假证明、帮助或变相帮助他人骗取、套取见习补贴资金,一经发现愿意承担相应责任;构成犯罪的,愿意承担刑事责任。

单位法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单位(公章):

经办人签字：

年  月  日


